


夢想童盟「童樂盃」 

創意動物角色設計比賽 2023活動章程 

 

1、 活動宗旨 

「動物盟友」是夢想童盟「童樂盃」比賽的一個標誌性代表，一群可愛的小動物為學生帶來不同的比賽活動。是

次「創意動物角色設計比賽」希望學生發揮想像力，設計創作一個「動物盟友」新成員，加入成為「動物盟友」

家族的一份子！在他們探索不同動物的獨特性時，同時宣揚愛護動物的理念。獲獎作品將有機會被應用於日後夢

想童盟「童樂盃」比賽、原創漫畫「童樂遊」等項目中。 

 

2、 交件方式及比賽日程 

參賽資格及組別 小學組（小一至小六）和中學組（中一至中六） 

主題及作品規格 

每位參賽者限提交一份作品創作單一角色，創作方式不限，可以手繪或電腦繪圖軟件方

式進行設計，動物角色設計必須為原創且易於平面印刷。鼓勵以創新的思維和世界觀進

行創作，動物角色須有明顯的性格特徵，更可被賦予超能力或魔法能力。動物角色比例

須為 1～2.5頭身，繪製正面、側面、背面共三個定格姿勢，並須附上不多於 200字的

角色創作理念描述。 

 

電繪作品：  

以電繪方式創作出解像度不低於 300 dpi之作品。可提交 AI / PSD / PDF / JPEG 檔案格

式。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5MB。 

手繪作品： 

作品須於 21*29.7cm 的白色畫紙上創作，可以彩色水筆畫、油彩粉筆畫、水粉畫、線

描、速寫等平面繪圖方式創作。 

交件方式及 

截止日期 

電繪作品交件方式： 

即日起至 2023年 2月 28日 23:59前（以官方電郵收件時間為準）以電郵方式交件。 

電郵中必須註明參賽者個人資料：參賽者姓名、就讀學校和年級、聯絡電話，作品及文

字簡述須以附件形式一併電郵至 info@cda.org.mo，電郵標題請註明：「童樂盃——

創意動物角色設計比賽 2023（參賽者姓名）」。 

 

手繪作品交件方式： 

即日起至 2023年 2月 28日前以郵遞方式交件：使用本地平郵（非掛號）郵寄至氹仔雞

頸馬路 1238-1304 號澳門會展中心夢想童盟辦事處；郵戳上的日期須為 2023 年 2 月

28日或之前。 

作品上須註明參賽者個人資料：參賽者姓名、就讀學校和年級、聯絡電話，作品及文字

簡述須以公文袋密封裝好，公文袋上請註明：「童樂盃——創意動物角色設計比賽

2023」。 

獲奬結果公佈 獲奬名單將於 2023年 3月 15日公佈，領獎具體安排將由專人以電話通知為準。 

評選標準 
主題表達（充分展現及融合「動物盟友」家族形象）30% 

整體美感（角色形象鮮明度、設計創意及原創性） 40% 

角色應用（角色可應用性及延伸性） 30% 

 

 

 



 

3、 比賽奬項 

比賽由大會評審選出及頒發以下奬項： 

小學組（小一至小六） 

冠軍（1名）：現金獎澳門幣 1,000元正及證書 

亞軍（1名）：現金獎澳門幣 800元正及證書 

季軍（1名）：現金獎澳門幣 500元正及證書 

優異獎（3名）：精美禮品包乙份及證書 

中學組（中一至中六） 

冠軍（1名）：現金獎澳門幣 1,000元正及證書 

亞軍（1名）：現金獎澳門幣 800元正及證書 

季軍（1名）：現金獎澳門幣 500元正及證書 

優異獎（3名）：精美禮品包乙份及證書 

 
4、 活動條款及細則 

1. 本活動限於澳門本地就讀之中、小學生參加，且必須持有由教育暨青年局發出之有效學生證，領奬時須出示相關證件作

核對身份之用，方可領獎。領取奬品後，若有遺失或被竊，主辦方將不設補領。 

2. 參賽者須按主題及作品規格進行創作，不可重覆參賽。 

3. 所有參賽作品及其載體或包裝一經接收概不退還，恕不接受修改稿件，有需要者請於提交前自行備份。 

4. 參賽者提交資料時若有不實或錯漏，將有可能被取消參賽資格。主辦方將僅依照參賽者填寫之資料作為安排活動之依

據，若因參賽者之聯絡資料填寫不清、錯誤或其他原因導致主辦方無法聯繫到該參賽者，主辦方將不負相關責任。 

5. 參賽者及其監護人同意接受主辦方就整個活動進行拍攝及錄影，且同意主辦方有權保留其本人、監護人之肖像及所提交

的圖像、影像及文字的出版和宣傳權利，並可能被製成圖片、錄像或以任何形式發佈，用於宣傳、廣告、出版、佈置、

展覽、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用途，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。所有發佈之作品著作財產權亦歸活動主辦方所有。 

6. 參加者及其監護人須自行承擔參與及出席本活動而產生之任何成本、風險及損害，並根據個人能力作出判斷是否適合參

加，主辦方將概不負責。 

7. 參賽者如有違反本活動之條款及細則，主辦方將有權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，收回已頒發之獎項（包括奬金、奬品及證

書），並對於其破壞活動之行為及所產生之損害保留法律追究權利。 

8. 一切賽果均以主辦方及評審團之決定為準，參賽者及其他任何人不得異議。 

9. 獲奬者須義務參與有關活動的頒獎儀式、媒體訪問、攝影及錄影等宣傳工作。 

10. 參賽作品一經主辦方發現或經第三方檢舉有關下列情況，主辦方將有權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，收回已頒發之獎項（包

括奬金、奬品及證書），且參賽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： 

i. 參賽作品侵犯他人之著作權、肖像權； 

ii. 參賽作品屬於抄襲或冒名頂替參加； 

iii. 參賽作品在本活動比賽結果公佈前被投交至其他比賽； 

iv. 參賽作品曾經被公開發表（包括任何公眾或私人網站、平面出版、展覽、演出或獲獎等）； 

v. 參賽作品曾於其他比賽中獲得獎項； 

vi. 參賽作品涉及暴力、色情、詆毀、違反善良風俗等不當的內容； 

vii. 參賽者或其參賽作品違反《澳門基本法》所規定之內容。 

viii. 參賽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，即表示理解及同意遵守目前有效及以後可能宣佈之所有規則，並同意主辦方可按實際

情況修改或調整活動內容及規定，並保留隨時修改、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。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，恕不

另行公告。 

11. 主辦方將按第 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處理因參賽者報名而獲取的個人資料，相關個人資料只用於上述活動的

用途及相關宣傳推廣用途，為著履行法定義務或次合同人可處理受託事務的情況下，上述資料亦有可能轉交其他機構或

有權限實體。 

12. 參賽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，即表示理解及同意遵守目前有效及以後可能宣佈之所有規則，並同意主辦方可按實際情況

修改或調整活動內容及規定，並保留隨時修改、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。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，恕不另行公告。 


